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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4-003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公司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788号）核准，公司于2012年3月发行

了票面利率为7.35%的5年期公司债券。截止2012年3月14日，公司共收到募集资

金8亿元，扣除承销费8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79,200万元。本期公司债券发行

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施利宁陵

公司”）及全资孙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塑业公司”）

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借款形式向上述两家公司提供公司债募集资金合

计不超过1.3亿元，用于补充上述两家公司的流动资金。同时，嘉施利宁陵公司

及应城塑业公司按照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7.35%向公司支付利息。现将相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前次公司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2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两家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公司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借

款形式分别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

工”）及应城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复合肥”）支付公司债

募集资金4亿元、1亿元，同时，应城化工和应城复合肥按照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

7.35%向公司支付利息。 

计息时间以借款资金从公司债募集资金专户中单笔或逐笔转出之日起至两全

资子公司单笔或逐笔将借款资金归还公司债募集资金之日止计息。 

截止目前，应城化工及应城复合肥暂未归还所借公司债募集资金。 

二、借款基本情况 

（一）借款方：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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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款额度：不超过 1亿元 （含 1 亿元） 

2、利息：根据实际借款金额，按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7.35%结算 

（二）借款方：应城市新都化工塑业有限公司 

1、借款额度：不超过 0.3 亿元（含 0.3 亿元） 

2、利息：根据实际借款金额，按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7.35%结算 

（三）计息期间 

以借款资金从公司债募集资金专户中单笔或逐笔转出之日起至两家公司单笔

或逐笔将借款资金归还公司债募集资金之日止计息。 

三、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嘉施利（宁陵）化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宁陵县工业园区黄河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柏万文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微生物肥料、缓控释肥料、各

种作物专用肥料及其他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农用肥料及原材料

的销售（凡涉及行政许可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获得行政许可或批准文件后方

可经营） 

嘉施利宁陵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的股权。嘉施利宁

陵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 日成立，主要投资建设年产 80 万吨新型复合肥项目，截

止 2014 年 1 月 8 日，一套 20 万吨/年硝基高塔水溶复合肥生产线和一套 20 万吨

/年转鼓造粒硝基复合肥生产线已于 2014 年 1 月初试产，另外 10 万吨/年双膜肥

生产线， 10 万吨/年缓控释包硫复合肥生产线和另一套 20 万吨/年转鼓造粒硝基

复合肥生产线将陆续试产。 

（二）应城市新都化工塑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应城市城中民营经济园 

法定代表人：周燕 

经营范围：塑料编织袋及塑料制品生产、销售；废料回收。（凡涉及许可证

制度的凭许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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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城塑业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即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应城塑业公司的资产总

额为 9,281.32 万元，负债总额为 7,102.86 万元，净资产为 2,178.46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325.49 万元，净利润 755.4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规模优势，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

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最终确保公司总体战略经营目标的实现。 

公司在提供借款期间有能力对上述两家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本次

交易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本次交易按照公司债券发行的票面利率向两家公

司收取利息，定价公允，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备查文件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1 月 8 日 




